康寧大學104學年度于斌盃羽球競賽規程
1、 宗    旨：為提升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體適能，促進師生情感，推廣羽球活動，提升學校體育運動之風氣。
2、 主辦單位:體育室
3、 協辦單位:羽球社
4、 參賽對象：本校所有日、夜間部學生及教職員工。
5、 比賽時間：105年5月9日至5月19日每日17：20~18：30。
6、 比賽地點：野聲館1F。
· 比賽分組與人數：採自由報名參加方式(每人只能選擇一 (男女單打、雙打)報名，不可重覆。)
1. 男子單打：本校日夜間在學男生，各組限32人報名，額滿為止。
2. 女子單打：本校日夜間在學女生，各組限32人報名，額滿為止。
3. 男子雙打：每隊2人，限32隊報名，額滿為止，全體日夜間學生均可組隊報名。
4. 女子雙打：每隊2人，限32隊報名，額滿為止，全體日夜間學生均可組隊報名。
5. 公開混雙組：限本校教職員、日夜間學生及校友參加，已參加男女單打或雙打者，可以重覆參賽，限32隊報名，額滿為止。
· 夜間部學生參賽，賽程安排於晚間6點以後。
· 凡各組人數不足12隊者取消該組比賽。
7、 報名時間：至5月2日止，一律以網路報名、校友報名請跟體育室報名  (emily011@ukn.edu.tw)
8、 比賽方式：
1. 每局比數為21分賽，先得21分者為勝者；比賽採單敗淘汰，初賽以一局決勝負，四強循環賽採三戰二勝制，每局21分。
2. 各組比賽人數隊數不足13隊者，採循環賽制，四強循環時採三戰二勝制。
3. 採循環賽制時，以積分多寡決定勝負，兩隊積分相同時，以兩隊之比賽勝隊為勝；三隊以上相同時，以勝分除負分之商方式判定。
4. 主辦單位可根據各組比賽人數修訂比賽辦法。
5. [bookmark: _GoBack]賽程由主辦單位安排，不另行抽籤，去年各組前四名排種子。
6. 比賽規則：依據羽球新制規則比賽之單、雙打規則辦理，如附件。
9、 獎   勵：
1-1男、女生單打組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與獎金。第一名1,200元，第二名1,000元，第三名800元，四至六名頒發獎狀乙幀、獎品乙份。
1-2男、女雙打組：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與獎金。第一名獎金2,000元、第二名獎金1800元、第三名獎金1,600元，四至六名頒發獎狀乙幀、獎品乙份。
1-3公開混雙組：取前六名奬勵，頒發獎狀乙幀、禮品乙份。
   ※各組未達隊數16隊，獎金減半。
1-4懲  罰：冒名頂替者記申誡一次。
1-5前六名導師可敍嘉獎一次。
10、 其  他：
1. 服裝與器材：請參賽者請著運動服、運動鞋，未依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球拍可自行準備。
11、 裁  判：由主辨單位聘請專任教師或專長之老師以及羽球社社員擔任。
12、 一切以裁判之判定為準，不接受任何申訴或抗議。
13、 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決定之。
14、 本規程陳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康寧大學104學年度于斌盃羽球競賽規則
球員
1.「球員」是指參加比賽的人員
2.單打比賽每方一位球員
3.有發球權的一方稱為發球方,其對方稱為接球方
比賽之選擇權
1. 由裁判丟球勝方決定選邊或選球。
2. 由負方行使利餘的選擇權利。
計分
1. 比賽採單敗淘汰，初賽以一場決勝負，每局打21分，四強決賽採三戰二勝制，每局21分。
2. 各組隊數少於12隊者，採三戰二勝制，每局21分。
3. 採每球得分制。
4. 如果雙方分數達到20比20平分時，其中一方先贏2分者為獲勝，假如分數到達29平時，獲得第30分的一方獲勝。 
5. 勝一局者,如有次局比賽,則首先發球。
換邊
   8.1   球員應換邊：
      8.1.1  第一局結束時；
      8.1.2  在第三局開始前（如果有）；以及
      8.1.3  在第三局，或一局決勝的比賽，某方分數先達到 11分時。
   8.2    當球員未能根據規則 8.1而換邊，應在發現錯誤後且球不在比賽中時立刻換邊，同時保			  留原已獲得的分數。
 10.  單打
   10.1  發球區及接球區
      10.1.1  球賽中，當發球員該局得分為零分或偶數時，發球員及接球員須站於右發球區發球 				及接球。
      10.1.2  球賽中，當發球員該局得分為奇數時，發球員及接球員須站於左發球區發球及接球。
   10.2   比賽中羽球被發球員和接球員交互拍擊至羽球在比賽中停頓為止。
   10.3   計分及發球
      10.3.1  如果接球員‘犯規’，或羽球交互拍擊後落在接球員場地之內的地面而停頓，則發				  球員得一分，發球員再由另一發球區發球。
      10.3.2  如果發球員‘犯規’，或羽球交互拍擊後落在發球員場地之內的地面而停頓，則接				  球員得一分，這發球員喪失繼續發球的權利而接球員變成發球員。
 11. 雙打
11.1  發球區及接球區
11.1.1   比賽開始及發球方得分為零分或偶數時，球員均應自右發球區開始發球。
       11.1.2   當得分為奇數時，發球方的某位球員應自左發球區發球。
       11.1.3   球員之搭擋採用相反的法則。
       11.1.4   接球方的某位球員站在發球員斜對面發球區即為接球員。
       11.1.5   只限接球員接擊發球：假使羽球被接球員的搭擋觸及或拍擊，應視為‘犯規’且					發球方得一分。
       11.1.6   規則 12及 14的規定外，發球順序應交互使用二個發球區輪流發球。
       11.1.7   接球方的球員不可交換發球區直到在發球時得分。
11.2  擊球順序及場區位置
       11.2.1   發球被擊回後，可由發球方任何一球員回擊，其後接球方也同樣的任何一球員都可以回擊，繼續如此，直到羽球在比賽中停頓為止（規則 15）。
       11.2.2   發球被還擊後，球員可在球網己方一邊的任何位置擊球。
11.3  計分
       11.3.1   如果接球方‘犯規’，或羽球交互拍擊後落在接球方場地之內的地面而停頓，則					發球員得一分，發球員再由另一發球區發球 。
       11.3.2   如果發球方‘犯規’，或羽球交互拍擊後落在發球方場地之內的地面而停頓，則					接球方得一分，而發球員喪失繼續發球的權利，同時接球方成為發球方。
11.4  發球
       任何比賽中，發球權的更換：
       11.4.1   是自最先站在右發球區發球的發球員
       11.4.2   到最先接球員的搭擋。這發球應自左發球區發球。
       11.4.3   到最先發球方相對應於所得的分數的發球區某位球員。（規則 11.1）
       11.4.4   到最先接球方相對應於所得的分數的發球區某位球員。（規則 11.1）並依此類推。
11.5  除規則 12及 14的規定外，每一球員不得發球、接球次序錯誤，在同一局中不得連續兩				次接發球。
11.6  獲勝方的任一球員均可在次一局中有首先發球的權利，同時失敗方任一球員亦可先接球。
發球
正確的發球:
1. 發球時,雙方不能以不當的理由及動作,延誤發球.發球方及接球方應站立於斜相對的發球區並不 得踩及其界線;2人的雙足必需部份與場地面接觸,並固定不得移動位置,直到發球動作完成。
2. 發球員的球拍擊到球體底座的瞬間, 整個羽球應在發球員的腰部下方。
3. 發球員球拍的軸部於擊球瞬間,比須朝向下方,且拍框面頭部的任何部份,應低於發球員握拍的手部最下緣。
4. 發球員開始發球時,其球拍的移動必須朝前連續不斷,直到發球動作完成。
5. 發球員揮起球拍,拍擊羽球向上飛行及越過球網，如果未經攔截,羽球落向接球員的發球區。
6. 球員們一經就位,發球員首先向前移動其球拍,發球即行開始。
7. 接球員未準備就緒前,發球員不能發球,但是接球員只要有還擊的動作,就算已有準備。
8. 一經開始發球,該球就應為接球員擊到或落到地面。
犯規下列情形為『犯規』:
1.如果發球動作不正確。
2.如果發球員已意圖發球,但未擊中羽球。
3.如果發球後,羽球過網被網纏住或停在網上。
4.如果羽球在比賽進行中,發生下列情形為『犯規』: 
  (1) 落於場地界線之外。
  (2)自球網或其下方穿過。
  (3)未過網。
  (4)觸及屋頂天花板或牆邊。
  (5)觸及人或球員服裝。
  (6)觸及任何別的物體或圍在場地四周的人。
  (7)以球拍、球員身體、或其服裝觸及球網或其支撐物。
  (8)如果在球賽中,最初的擊球點,不在擊球員網的這一邊(但是,擊球員於自己的場地擊球後,球拍可隨球過網) 。
5.如果在比賽中,球員故意以喊叫手勢或不當行為,影響對方球員。 
6.如果在比賽中的羽球發生下列情形為犯規: 
  (1)羽球被球拍纏住或持球,以及擊球時羽球被球拍吊懸時。
  (2)同一球員連續兩次擊中羽球 。
7.如果球員是惡意的犯規,反覆不斷違犯規則者。
8.當羽球越過球網之際,阻擋對方合法的擊球。
重行發球
1.『重行發球』 由裁判員或球員宣告(如果沒有裁判員時), 以暫停比賽。 
2.『重行發球』可於任何不可預知或偶然的情況中發生。
3.除了發球，如果羽球越過球網,被網纏住或停在網上,應『重行發球』。
4.如果發球時，接球員及發球員雙方同時犯規，應『重行發球』。 
5.如果接球員尚未準備而發球員即發球，應判『重行發球』。 
6.如果比賽中，羽球破損並和羽球座分離，應『重行發球』。 
7.如果司線員未能視及，而裁判員也未能作判決之情況下，應『重行發球』除『發球區錯誤』之規定外，判『重行發球』就是指該次的發球不算，由原發球者再發一次。
死球下列情形為死球: 
1. 球擊到球網並停留於球網或吊掛網頂。
2. 羽球擊到擊球員這邊球網或球柱,並開始向擊球員場地面滑落。 
3. 羽球落於地面。
4. 『犯規』或『重行發球』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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